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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内财社〔2016〕597号
各盟市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满洲里、二连浩特市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290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补充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bookmark: _GoBack]　　一、职业培训补贴及鉴定补贴。企业新录用的贫困家庭子女、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下简称五类人员），与企业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前就业技能培训的，根据培训后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情况，按照我区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70%对企业给予定额补贴。培训补贴标准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 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内发改费字〔2015〕1552号）执行。通过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五类人员，可按照规定的鉴定收费标准予以补贴。 
　　二、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劳动预备制培训生活费补贴标准参照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每年人均1500元。 
　　三、就业见习补贴。享受就业见习补贴的人员范围为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限6个月，见习补贴由每人每月500元提高到700元，对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并和留用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企业，见习补贴提高至1000元。 
　　四、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岗位就业的，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按照当地社会最低工资的50%给予补贴。 
　　五、自治区本级就业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创业就业“以奖代补”项目以及其他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自治区创业就业“以奖代补”资金实行项目制管理。各地按照项目申报书有关要求逐级审核上报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组织专家对各地所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进行奖补。自治区定期委托第三方对各地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就业补助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六、自治区本级安排的用于服务基层人员及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支出，按照自治区现行规定执行。 	
　　七、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就业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八、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内财社〔2011〕2218号）同时废止。 

